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票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票据管理、规范收费工作、维护正

常财经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国务

院令第 587 号）、《财政票据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70 号）、

《重庆市财政票据管理实施细则》、《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推进

实施财政票据电子化暨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的通知》（渝

财非税〔2015〕14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内部非独立核算的部门及个

人，所从事的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社会服务性收费以及内

部资金往来等在内的经济业务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票据是指我校依据法律、法规、规章

及上级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提供服务、收取各类款项以及

从事其他经济活动时开具的、具有证明效力的合法书面凭证。 

第二章 票据的分类 

第四条 学校票据按用途分为以下四种： 

（一）重庆市非税收入统一票据 

用于经政府部门审批，纳入学校预算管理的事业性收入

的收费项目，主要包括收取学费、培训费、委培费、住宿费、

报名费等。 



（二）重庆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除用于财政部认定的非国库支付来源的财政资金到款外，

主要用于学校与其他单位或个人发生资金往来、不构成学校

事业收入的各类暂收、代收款项，如暂收的押金、定金、保

证金，代收的教材费、体检费、医疗保险费、水电费等。 

（三）其他财政票据 

1.公益事业捐赠票据，是指国家机关、公益性事业单位、

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其他公益性组织依法接受公益性捐赠时

开具的凭证。 

2.社会团体会费票据，是指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向会员

收取会费时开具的凭证。 

3.其他应当由财政部门管理的票据。 

（四）税务发票 

用于学校对社会进行有偿服务，以及依法纳税的经营性

收费项目。包括：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的收费；

自行举办、自愿参加的各类培训收费和会务收费；校内提供

的教学辅助、生活辅助等服务性收费；出租房屋、设备等收

费；其他经营服务性收费行为。 

第五条 电子票据的规范使用 

（一）财政电子票据严格按照《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电子

杜撰式样和财政机打票据式样的通知》（财综〔2018〕72 号）

和《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推进实施财政票据电子化暨非税收入

收缴管理系统的通知》（渝财非税〔2015〕14 号）开具。 



（二）税务发票（增值税发票）严格按照《国爱税务总

局公告 2015 年第 84 号》开具。 

第三章 票据的管理 

第六条 学校票据实行“统一管理，专人负责”。 

第七条 财务部门是学校各种票据统一管理部门，任何部

门、个人不得擅自购买、自制、印刷票据。 

第八条 财务部门指定专人负责票据的管理工作，办理票

据的购买、保管、登记、签发、核销和年检等工作。 

第九条 财务部门建立票据使用登记制度，登记票据的购

入、发出、结存、回收及核销等情况，定期盘点，保证登记

结余与实际盘存相符。 

第四章 票据的开具 

第十条 按照有关规定，应在收到款项后开具票据。票据

内容为指定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的本单位真实发生业务，不

得虚开未发生业务，也不得代开他人业务。  

填写时，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

一次性如实开具，大小写金额一致、前后联内容一致。如填

写错误，不得涂改、挖补或撕毁，应另行填写。因填写错误

而作废的票据，应加盖作废戳记或注明“作废”字样，并完

整保存其各联，不得私自销毁。 

第十一条 税务发票出具时需加盖发票专用章，财政票据

出具时需加盖学校财务专用章，加盖其他印章均为无效票据。 

第十二条 特殊情况需要预开票据时，申请人（项目负责



人）应填写《重庆商务职业学院预开票据审批表》到财务部

门办理发票预开手续。预开票据审批表须申请人签字,并经申

请人所在部门审批，开票金额在 10 万元及以上须经分管校

领导审批，其中，科研等专项经费开票金额在 5 万元及以上

须职能部门同时审批。 

申请人（项目负责人）负责预开票据的到款工作，预开

票据后的 6 个月内仍未到款的，暂停申请人其他合同的预开

票事宜，并暂停申请人所有报销业务；预开票据 12 个月以

上仍未到款的，同时暂停绩效工资发放直至达到预开票据税

金的 2 倍金额为止。 

第十三条 开具票据后发生错票、退票等，需收回原票据

作废，或取得对方有效证明后，填开红字票据。发生票据丢

失，应及时报告，按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各类经费到账、科研项目结算等业务，按规定

打印到款通知或填写需办理一次性票据的，由财务部门根据

管理需要，按照“规范、便捷”的原则，另行制定开票管理

规定。 

第五章 票据的核销 

第十五条 学校所有对外开具票据所收款项须足额上交

学校账户，纳入学校统一管理，不得截留挪用、坐收坐支，

以及私设“小金库”，在交款同时，办理票据核销手续。 

第十六条 财务部门应按规定保管票据及使用后的存根

联和账簿，不得擅自销毁。已年检后的票据须保存五年，五



年后的票据存根可按规定报财政或税务部门核准后销毁。 

第十七条 票据遗失，应立即报告财务部门，按照财政机

关和税务机关关于票据遗失的相关规定，办理遗失登记、媒

体公告、行政处罚等程序后，再行核销。 

第六章 监督、检查及违规处理 

第十八条 财务部门应建立收费票据稽核制度。票据管理

人员按规定监督、检查票据使用、管理情况。票据稽核人员

负责对本校票据管理工作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稽核。 

第十九条  对有下列任一种违规行为者，除停止票据使

用、责令其上交违规所得外，视情节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和

纪律处分，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

责任: 

（一）未经批准，擅自印刷和使用票据的。 

（二）保管不善，造成票据丢失、损毁的。 

（三）不及时交款，截留、私分学校收入的。 

（四）未经许可，擅自超范围、超标准收费或自定收费

项目乱收费的。 

（五）违反规定，买卖、转借、转让、代开、涂改、拆

本使用票据的。 

（六）拒绝接受有关部门监督管理或不按规定提供有关

资料的。 

（七）其他违反票据使用规定的行为的。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授权财务部门负责

解释。 
  



附件 1：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预开票据审批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项目负责人）  工号  联系电话  

经办人（本校职工）  工号  联系电话  

用   途  

开票信息 

（可另外附表格）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单位地址、联系电话： 

开户行、账号： 

开票内容 

增值税发票：会务费□  培训费□  课题费□    是否专票□ 

重庆市行政事业性收费收据□ 

重庆市行政事业单位结算凭证□   

重庆市捐赠专用收据□ 

发票备注信息  

金额（大写）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小写）￥ 

款项汇入账号 户名：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开户行：建设银行沙坪坝支行营业部 账号：50001053600050219578   

申请人（项目负责人） 

承诺 

我保证该笔款项于开具发票之日起 30 日内到学校账户。如果因特殊原因款项

不能到账，我负责在上述时间段内收回发票原件并退还财务处。若 6个月内款项

未到账、发票原件又未退回财务处，我同意财务处暂停我所有财务报销业务，若

12 个月内款项仍未到账，我同意暂停本人奖励性绩效工资发放直至暂停发放总额

达到预开票据尚未到款的金额为止。 

申请人：             （签字） 

部门审批 
 

 

职能部门审批 
 

 

分管校领导审批 
 

 

财务部门审批 
 

 

注：本表须申请人签字,并经申请人所在部门审批，开票金额在 10万元及以上另须分管校领

导审批，其中，科研等专项经费开票金额在 5万元及以上须职能部门同时审批。 


